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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扬州旭乐基脚手架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扬州旭乐基脚手架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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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脚手架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铝合金脚手架生产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材料与构配件、荷载、构造要

求、生产设备、生产流程、搭设、检查与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铝合金脚手架的生产和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附条文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脚手架 scaffold

由杆件或结构单元、配件通过可靠连接而组成，能承受相应荷载，具有安全防护功能，为建筑施工

提供作业条件的结构架体。包括作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

4 基本规定

4.1 根据本文件生产的脚手架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满足承载力设计要求；

b) 不应发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

c) 应满足使用要求，并应具有安全防护功能；

d) 附着或支承在工程结构上的脚手架，不应使所附着的工程结构或支承脚手架的工程结构受到

损害。

4.2 脚手架应构造合理、连接牢固、搭设方便、使用安全可靠。

5 材料与构配件

5.1 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脚手架使用的需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2 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5.3 脚手架所用杆件和构配件应配套使用，并应满足组架方式及构造要求。

5.4 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在使用周期内，应及时检查、分类维护、保养，对不合格品应及时报废，并

应形成文件记录。

5.5 对于无法通过结构分析、外观检查和测量检查确定性能的材料与构配件，应通过试验确定其受力

性能。

6 荷载

6.1 脚手架承受的荷载应包括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

6.2 脚手架的永久荷载应包括下列内容：



T/CASME XXXX—2023

2

a) 脚手架结构件自重；

b) 脚手板、安全网、栏杆等附件的自重；

c) 支撑脚手架所支撑的物体自重；

d) 其他永久荷载。

6.3 脚手架的可变荷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施工荷载；

b) 风荷载；

c) 其他可变荷载。

6.4 脚手架永久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材料和构配件可按 GB 50009 规定的自重值取为荷载标准值；

b) 工具和机械设备等可按通用的理论重量及相关标准的规定取其荷载标准值；

c) 可采取有代表性的抽样实测，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可将实测平均值加上 2 倍的均方差作为

其荷载标准值。

6.5 脚手架可变荷载标准值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业脚手架上的施工荷载标准值，且不应低于表 1 的规定。

表 1 作业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

作业脚手架用途 施工荷载标准值/（kN/m
2
）

砌筑工程作业 3.0

其他主体结构工程作业 2.0

装饰装修作业 2.0

防护 1.0

b) 当作业脚手架上存在 2 个及以上作业层同时作业时，在同一跨距内各操作层的施工荷载标准

值总和取值不应小于 5.0 kN/m
2
。

c) 支撑脚手架上的施工荷载标准值不应低于 2.0 kN/m
2
。

d) 支撑脚手架上移动的设备、工具等物品应按其自重计算可变荷载标准值。

6.6 在计算水平风荷载标准值时，高耸塔式结构、悬臂结构等特殊脚手架结构应计入风荷载的脉动增

大效应。

6.7 对于脚手架上的动力荷载，应将振动、冲击物体的自重乘以动力系数 1.35 后计入可变荷载标准

值。

6.8 脚手架设计时，荷载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的需要分别进行组合，并应

根据正常搭设、使用或拆除过程中在脚手架上可能同时出现的荷载，取最不利的荷载组合。

7 构造要求

7.1 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受力均匀。

7.2 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应具备足够强度和转动刚度，架体在使用期内节点应无松动。

7.3 脚手架立杆间距、步距应通过设计确定。

7.4 脚手架作业层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作业层应满铺脚手板，并应满足稳固可靠的要求。当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

m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b) 脚手架作业层外边缘应设置防护栏杆和挡脚板；

c) 脚手架底层脚手板应采取封闭措施；

d) 沿所施工建筑物每 3 层或高度不大于 10 m 处应设置一层水平防护；

e) 作业层外侧应采用安全网封闭。当采用密目安全网封闭时，密目安全网应满足阻燃要求；

f) 脚手板伸出横向水平杆以外的部分不应大于 200 mm。

7.5 脚手架底部立杆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扫地杆应与相邻立杆连接稳固。

7.6 作业脚手架应设置连墙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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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连墙件应采用能承受压力和拉力的刚性构件，并应与工程结构和架体连接牢固；

b) 连墙点的水平间距不得超过 3 跨，竖向间距不得超过 3 步，连墙点之上架体的悬臂高度不

应超过 2 步；

c) 在架体的转角处、开口型作业脚手架端部应增设连墙件，连墙件竖向间距不应大于建筑物层

高，且不应大于 4 m。

7.7 作业脚手架的纵向外侧立面上应设置竖向剪刀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道剪刀撑的宽度应为 4 跨～6 跨，且不应小于 6 m，也不应大于 9 m；剪刀撑斜杆与水平

面的倾角应在 45°～60°之间；

b) 当搭设高度在 24 m 以下时，应在架体两端、转角及中间每隔不超过 15 m 各设置一道剪刀

撑，并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当搭设高度在 24 m 及以上时，应在全外侧立面上由底至顶连

续设置；

c) 悬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在全外侧立面上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7.8 悬挑脚手架立杆底部应与悬挑支承结构可靠连接；应在立杆底部设置纵向扫地杆，并应间断设置

水平剪刀撑或水平斜撑杆。

7.9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桁架或刚架结构，杆件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b) 应设有防倾、防坠、停层、荷载、同步升降控制装置，各类装置应灵敏可靠；

c) 在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个楼层均应设置一道附墙支座；每道附墙支座应能承担竖向主框架

的全部荷载；

d) 当采用电动升降设备时，电动升降设备连续升降距离应大于一个楼层高度，并应有制动和定

位功能。

7.10 应对下列部位的作业脚手架采取可靠的构造加强措施：

a) 附着、支承于工程结构的连接处；

b) 平面布置的转角处；

c) 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平台等设施断开或开洞处；

d) 楼面高度大于连墙件设置竖向高度的部位；

e) 工程结构突出物影响架体正常布置处。

7.11 临街作业脚手架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有效硬防护措施。

7.12 支撑脚手架独立架体高宽比不应大于 3.0。

7.13 支撑脚手架应设置竖向和水平剪刀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剪刀撑的设置应均匀、对称；

b) 每道竖向剪刀撑的宽度应为 6 m～9 m，剪刀撑斜杆的倾角应在 45°～60° 之间。

7.14 支撑脚手架的水平杆应按步距沿纵向和横向通长连续设置，且应与相邻立杆连接稳固。

7.15 脚手架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调节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150 mm，且调节螺杆伸

出长度应经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插入的立杆钢管直径为 42 mm 时，伸出长度不应大于 200 mm；

b) 当插入的立杆钢管直径为 48.3 mm 及以上时，伸出长度不应大于 500 mm。

7.16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钢管内的间隙不应大于 2.5 mm。

8 生产设备

铝合金脚手架生产时主要采用以下设备：

a) 锯切机、剪板机等切割工具；

b) 冲压机、自动冲弧机等冲压设备；

c) 氩弧焊机等焊接设备；

d) 废气吸尘设备；

e) 气钉枪、自动铆接机等组装设备；

f) 打包机、塑封机等包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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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产流程

9.1 切割

9.1.1 采用锯切、剪切、圆盘切割、水射流切割、热切割等技术对铝型材进行切割。

9.1.2 选择切割方法时应注意切割边为自由边，且为承受动载荷部件。如果切割有涂层的材料，应选

择对涂层损害最小的切割方法。

9.1.3 切割时对于可能引起损失的毛刺、阻碍正确对齐或基础截面或护板的都应去除。

9.2 冲压

9.2.1 根据脚手架尺寸规格需要，使用不同吨位的冲压机或自动冲弧机将切割后的铝型材进行飞边、

冲孔、铆压。

9.2.2 冲压结束后对铝型材进行去毛边、倒角处理。

9.3 焊接

9.3.1 焊接前应对铝型材进行外观检查，确保没有裂纹。

9.3.2 焊接表面应保持干燥，清除影响焊接质量的锈蚀、残渣等污染物。

9.3.3 使用高纯度氩弧焊进行焊接，焊接时应确保焊道的整齐及强度。

9.3.4 焊接过程中应开启废气吸尘设备，减少焊接时所产生的废气、尘埃的影响。

9.4 组装

采用气钉枪、自动铆接机、五金手动工具等对焊接完成的铝型材、构配件等进行组装。

9.5 包装

9.5.1 根据产品发货合同要求，采用打包机对散装脚手架部件进行包装。

9.5.2 如有塑封要求，包装时应采用热缩膜自动塑封机。

10 搭设

10.1 个人防护

10.1.1 搭设脚手架作业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操作人员应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应穿防滑鞋。

10.1.2 在搭设脚手架作业时，应设置安全警戒线、警戒标志，并应由专人监护，严禁非作业人员入内。

10.1.3 当在脚手架上架设临时施工用电线路时，应有绝缘措施，操作人员应穿绝缘防滑鞋；脚手架与

架空输电线路之间应设有安全距离，并应设置接地、防雷设施。

10.1.4 当在狭小空间或空气不流通空间进行搭设脚手架作业时，应采取保证足够的氧气供应措施，并

应防止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

10.2 搭设

10.2.1 脚手架应按顺序搭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落地作业脚手架、悬挑脚手架的搭设应与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同步，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最

上层连墙件 2 步，且自由高度不应大于 4 m；

b) 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杆件应随架体同步搭设；

c) 构件组装类脚手架的搭设应自一端向另一端延伸，应自下而上按步逐层搭设，并应逐层改变

搭设方向；

d) 每搭设完一步距架体后，应及时校正立杆间距、步距、垂直度及水平杆的水平度。

10.2.2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连墙件的安装应随脚手架搭设同步进行；

b) 当作业脚手架操作层高出相邻连墙件 2 个步距及以上时，在上层连墙件安装完毕前，应采取

临时拉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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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悬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搭设时，悬挑支承结构、附着支座的锚固应稳固可靠。

10.2.4 脚手架安全防护网和防护栏杆等防护设施应随架体搭设同步安装到位。

11 检查与验收

11.1 对搭设脚手架的材料、构配件质量，应按进场批次分品种、规格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11.2 脚手架材料、构配件质量现场检验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外观质量、实测实量检验。

11.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支座及防倾、防坠、荷载控制装置、悬挑脚手架悬挑结构件等涉及架体使用安

全的构配件应全数检验。

11.4 脚手架搭设过程中，应在下列阶段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合格应进行整改，整改合

格后方可使用：

a) 基础完工后及脚手架搭设前；

b) 首层水平杆搭设后；

c) 作业脚手架每搭设一个楼层高度；

d)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支座、悬挑脚手架悬挑结构搭设固定后；

e)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每次提升前、提升就位后，以及每次下降前、下降就位后；

f) 外挂防护架在首次安装完毕、每次提升前、提升就位后；

g) 搭设支撑脚手架，高度每 2 步～4 步或不大于 6 m。

11.5 脚手架搭设达到设计高度或安装就位后，应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使用。脚手架的验收

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材料与构配件质量；

b) 搭设场地、支承结构件的固定；

c) 架体搭设质量；

d) 专项施工方案、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及检测报告、检查记录、测试记录等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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